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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
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股份代號：03993）

( 1 )建議修訂公司章程
( 2 )沒收未領取的二零零七年度股息

( 3 )建議重選及選舉董事及監事
( 4 )建議授權發行短期融資券

( 5 )建議授權發行中期票據
( 6 )建議授權於海外市場發行債券

及

( 7 )暫停辦理H股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期間

(1) 建議修訂公司章程

鑒於本公司目前業務營運情況，董事會建議修訂公司章程以符合上交所上市
規則及《上市公司章程指引》項下的規定，惟須待股東批准後，方可作實。

本公司將於股東周年大會上提呈一項特別決議案，以審議及批准建議修訂公
司章程。

(2) 沒收未領取的二零零七年度股息

根據公司章程規定，未領取的二零零七年度股息將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日
被沒收及復歸予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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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議重選及選舉董事及監事

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已收到其提名委員會有關重選及選舉董事的提案。

有關提案建議提名重選李朝春先生及李發本先生為執行董事；提名重選袁宏
林先生為非執行董事；提名重選白彥春先生、徐珊先生及程鈺先生為獨立非
執行董事；以及提名選舉馬輝先生及程雲雷先生為非執行董事。因此，董事
會已決議於股東周年大會上以特別決議案方式提呈該等提案，提名重選張振
昊先生及提名選舉寇幼敏女士為監事的提案，以及釐定彼等薪酬的提案供股
東批准。

(4) 建議授權發行短期融資券

為更好地配合本公司快速發展，提高本公司融資的靈活性及效率，董事會擬
於股東周年大會上提呈特別決議案尋求股東批准，以授權董事會發行一批或
多批本金餘額不超過人民幣30億元的短期融資券。

(5) 建議授權發行中期票據

為更好地配合本公司策略發展及增加融資渠道，董事會擬於股東周年大會上
提呈特別決議案尋求股東批准，以授權董事會發行一批或多批本金總額不超
過本公司經審核綜合資產淨值40%的中期票據。

(6) 建議授權於海外市場發行債券

為規避單一貨幣負債較高帶來的風險，降低財務成本及提升本公司於國際債
券市場的聲譽，董事會擬於股東周年大會上提呈特別決議案尋求股東批准，
以授權董事會：(i)於海外市場發行一批或多批本金總額不超過5億歐元（或等
值金額）的以歐元或其他外幣計值的債券；及(ii)提供有關擔保。

(7) 暫停辦理H股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期間

為確定有權出席股東周年大會及H股股東類別會議並於會上投票的H股股東名
單，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五年五月二十七日（星期三）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六
日（星期五）（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H股股份過戶登記，該期間將不辦理H股
股份過戶手續。凡在二零一五年五月二十六日（星期二）下午四時三十分名列
本公司H股股東名冊的H股股東均有權出席股東周年大會及H股股東類別會議
並於會上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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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資料

一份載有（其中包括）建議修訂公司章程、建議重選及選舉董事及監事、建議授權
發行短期融資券、建議授權發行中期票據、建議授權於海外市場發行債券的詳情，
以及股東周年大會通告及H股股東類別會議通告之通函將於實際可行的情況下儘
快寄發予股東。

(1) 建議修訂公司章程

鑒於本公司目前業務營運情況，董事會建議修訂公司章程以符合上交所上市規
則及中國證監會頒佈的《上市公司章程指引》項下的規定。建議修訂如下：

第一百四十四條

現行條文如下：

「董事會由11名董事組成，設董事長1人，副董事長1人。董事長和副董事長由董
事會以全體董事的過半數選舉產生。」

建議修訂為：

「董事會由7至11名董事組成，設董事長1人，副董事長1人。董事長和副董事長
由董事會以全體董事的過半數選舉產生。」

公司章程以中文編製，上述條款的英文版為中文版的非正式翻譯。如兩者之間
出現任何不一致，概以中文版為準。

建議修訂公司章程須待股東批准後，方可作實。本公司將於股東周年大會上提
呈一項特別決議案，以審議及批准有關建議修訂。

(2) 沒收未領取的二零零七年度股息

根據公司章程，在遵守中國相關法律、法規及規例的規定，以及本公司股份上
市地證券監管機構有關規定的前提下，本公司可於適用限期屆滿後行使沒收未
領取股息的權利。因此，董事會宣佈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日仍未領取於二零
零八年三月三十日宣派的二零零七年度末期股息每股人民幣0.128元（含稅）及特
別股息每股人民幣0.03元（含稅）將予以沒收及復歸予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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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有權收取但仍未收取二零零七年度末期股息或特別股息，或仍未兌現有關二
零零七年度末期股息或特別股息支票的股東，請盡快惟不遲於二零一五年四月
二十日下午四時三十分聯絡本公司位於香港的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
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M樓。

(3) 建議重選及選舉董事及監事

(i) 建議重選及選舉董事

本公司已收到其提名委員會有關重選及選舉董事的提案。

有關提名第四屆董事會董事之提案已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二十三日舉行的第
三屆董事會第十六次會議審議及批准。董事會同意提名重選李朝春先生及
李發本先生為第四屆董事會執行董事的候選人；提名重選袁宏林先生為第
四屆董事會非執行董事的候選人；以及提名重選白彥春先生、徐珊先生及
程鈺先生為第四屆董事會獨立非執行董事的候選人，並決議於本公司股東
周年大會上提呈該等提案供股東審議及批准。

董事會謹此宣佈，王欽喜先生、顧美鳳女士、吳文君先生、張玉峰先生及
徐旭先生由於第三屆董事會任期屆滿而不再擔任董事，自股東周年大會結
束時生效。

王欽喜先生、顧美鳳女士、吳文君先生、張玉峰先生及徐旭先生均不知悉
與董事會之間的任何意見分歧，亦無任何事項需敦請股東垂注。

董事會進一步宣佈，提名選舉馬輝先生及程雲雷先生為第四屆董事會非執
行董事的候選人，任期由股東周年大會有關彼等的選舉的決議案通過之日
起生效至本公司於二零一八年舉行之股東周年大會結束時屆滿。有關選舉
須經股東於股東周年大會批准後方可作實。

馬輝先生及程雲雷先生的簡歷載列如下：

馬輝先生，44歲，為高級會計師、註冊會計師及註冊資產評估師。馬先生
於一九九四年畢業於中央財政金融學院，獲經濟學學士學位。一九九四年
九月至二零零八年三月，彼就職於洛陽中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責任公司(前
稱洛陽會計師事務所)，從事審計、評估、財務諮詢等工作，歷任評估部部
門經理、董事及所長助理；二零零八年四月起，彼任洛陽礦業集團有限公
司財務總監；二零一三年七月起，彼任洛陽國宏投資集團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並兼任洛陽礦業集團有限公司財務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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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馬先生尚未訂立非執行董事的服務協議。董事會建議選舉
馬先生為非執行董事的任期自相關特別決議案於股東周年大會上獲通過之
日起，至於二零一八年召開的本公司股東周年大會（「二零一八年股東周年
大會」）結束時屆滿，並須根據公司章程於二零一八年股東周年大會上輪值
退任和膺選連任。其薪酬將由董事會參考其職務、職責以及本公司之表現
及業績而釐定，並須經由薪酬委員會不時檢討。董事會建議將馬先生的董
事年度酬金定為人民幣90,000元，惟須待股東於股東周年大會批准。彼之酬
金將涵蓋於其將訂立之服務協議及其後經由董事會批核的任何修訂。

除上述所披露者外，於本公告日期，馬先生與本公司任何董事、高級管理
人員或主要股東概無關連，並無在本公司或本公司任何附屬公司擔任任何
其他職位，亦無於過去三年內擔任其他公眾上市公司的任何其他董事職務。

於本公告日期，馬先生並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的任何股份、相關
股份或債券中擁有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所定義的任何
權益或淡倉。

除上述所披露者外，據董事會所知，並無任何其他有關建議選舉馬先生為
非執行董事而須知會股東的事宜，亦無任何資料須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
13.51(2)(h)條至第13.51(2)(v)條的規定予以披露。

程雲雷先生，33歲，為會計師及註冊會計師。程先生於二零零六年畢業於
河南科技大學，獲管理學學士學位。二零零六年七月至二零零七年十月，
彼就職於洛陽中華會計師事務所審計二部，從事審計、財務諮詢工作；二
零零七年十一月起，彼於洛陽礦業集團有限公司財務審計部歷任主辦會計
及部門負責人；二零一一年九月至二零一四年六月，彼曾任洛陽有色礦業
集團有限公司財務部負責人，期間曾兼任洛陽有色礦業集團有限公司、洛
陽錦橋礦業有限公司及洛寧金龍礦業有限公司監事；二零一五年一月起，
程先生任洛陽國宏投資集團有限公司計劃財務部總經理，並兼任洛陽礦業
集團有限公司財務部總經理。

於本公告日期，程先生尚未訂立非執行董事的服務協議。董事會建議選舉
程先生為非執行董事的任期自相關特別決議案於股東周年大會上獲通過之
日起，至於二零一八年股東周年大會結束時屆滿，並須根據公司章程於二
零一八年股東周年大會上輪值退任和膺選連任。其薪酬將由董事會參考其
職務、職責以及本公司之表現及業績而釐定，並須經由薪酬委員會不時檢
討。董事會建議將程先生的董事年度酬金定為人民幣90,000元，惟須待股東
於股東周年大會批准。彼之酬金將涵蓋於其將訂立之服務協議及其後經由
董事會批核的任何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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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所披露者外，於本公告日期，程先生與本公司任何董事、高級管理
人員或主要股東概無關連，並無在本公司或本公司任何附屬公司擔任任何
其他職位，亦無於過去三年內擔任其他公眾上市公司的任何其他董事職務。

於本公告日期，程先生並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的任何股份、相關
股份或債券中擁有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所定義的任何
權益或淡倉。

除上述所披露者外，據董事會所知，並無任何其他有關建議選舉程先生為
非執行董事而須知會股東的事宜，亦無任何資料須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
13.51(2)(h)條至第13.51(2)(v)條的規定予以披露。

(ii) 建議重選及選舉監事

有關提名第四屆監事會監事的提案已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二十三日舉行的第
三屆董事會第十六次會議審議及批准。董事會同意提名重選張振昊先生及
提名選舉寇幼敏女士為第四屆監事會監事的候選人，並決議於股東周年大
會上提呈本提案供審議及批准。

董事會謹此宣佈，尹東方先生由於第三屆監事會任期屆滿而不再擔任監事，
自股東周年大會結束時生效。尹先生確認在彼任職期間與監事會及董事會
並無意見分歧，亦無有關其退任的事宜須敦請股東垂注。

寇幼敏女士的簡歷載列如下：

寇幼敏女士，50歲，高級會計師。寇女士於一九九九年畢業河南財經學院
會計專業。一九八六年八月至一九八八年一月，彼於洛陽黎明塑料總廠任
技術員；一九八八年一月至一九九二年十月，彼於洛陽長豐建材商店任會計；
一九九二年十月至一九九七年九月，彼於洛陽軸承集團塑料包裝製品廠任
會計；一九九七年九月至二零零九年三月，彼於洛陽軸承集團鐵路軸承有
限公司任財務部長；二零零九年三月起，彼於洛陽市國資國有資產經營有
限公司歷任財務部長、財務總監，並兼任洛陽洛軸資產經營管理有限公司
及洛陽國瑞置業有限公司監事；二零一二年九月起，寇女士任洛陽國辰商
貿有限公司執行監事；二零一三年八月起，彼任洛陽煤電集團有限公司董事；
二零一四年三月起，寇女士任洛陽國澗中小企業服務有限公司執行監事；
二零一五年一月起，彼於洛陽國宏投資集團有限公司任總經理助理兼監察
審計部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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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寇女士尚未訂立監事的服務協議。董事會建議選舉寇女士
為監事的任期自相關特別決議案於股東周年大會上獲通過之日起，至於二
零一八年股東周年大會結束時屆滿，並須根據公司章程於二零一八年股東
周年大會上輪值退任和膺選連任。其薪酬將由董事會參考其職務、職責以
及本公司之表現及業績而釐定，並須經由薪酬委員會不時檢討。董事會建
議將寇女士的監事年度酬金定為人民幣90,000元，惟須待股東於股東周年
大會批准。彼之酬金將涵蓋於其將訂立之服務協議及其後經由董事會批核
的任何修訂。

除上述所披露者外，於本公告日期，寇女士與本公司任何董事、高級管理
人員或主要股東概無關連，並無在本公司或本公司任何附屬公司擔任任何
其他職位，亦無於過去三年內擔任其他公眾上市公司的任何其他董事職務。

於本公告日期，寇女士並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的任何股份、相關
股份或債券中擁有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所定義的任何
權益或淡倉。

除上述所披露者外，據董事會所知，並無任何其他有關建議選舉寇女士為
監事而須知會股東的事宜，亦無任何資料須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13.51(2)(h)

條至第13.51(2)(v)條的規定予以披露。

審議及批准上述重選及選舉董事及監事，以及釐定彼等薪酬的特別決議案將於
股東周年大會上提呈供股東批准。

(4) 建議授權發行短期融資券

為更好地配合本公司的快速發展，提高本公司融資的靈活性及效率，確保有充
足的資金應付本公司的發展需求及降低資金成本，董事會擬於股東周年大會上
提呈特別決議案尋求股東批准，以授權董事會發行一批或多批本金餘額不超過
人民幣30億元的短期融資券。

(5) 建議授權發行中期票據

為更好地配合本公司的策略發展，以及增加融資渠道，改善債務結構及降低融
資成本，董事會擬於股東周年大會上提呈特別決議案尋求股東批准，以授權董
事會發行一批或多批本金總額不超過本公司經審核綜合資產淨值40%的中期票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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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建議授權於海外市場發行債券

於二零一五年二月二十八日，本公司的計息債務為人民幣61.76億元，包括7.95

億美元（相當於約人民幣48.96億元）、4千4百萬歐元（相當於約人民幣2.88億元）
及人民幣9.92億元，以美元計值的債務佔全部計息債務的79.27%。為規避單一
貨幣負債較高帶來的風險，降低財務成本及減少匯率風險，調整本公司債務結
構以及提升本公司在國際債券市場的聲譽，為日後籌集資金進行潛在合併及收
購提供融資靈活性，董事會擬於股東周年大會上提呈特別決議案尋求股東批准，
以授權董事會(i)於海外市場發行一批或多批本金總額不超過5億歐元（或等值金額）
的以歐元或其他外幣計值的債券；及(ii)提供有關擔保。

建議授權於海外市場發行債券及有關擔保的條款須待股東於股東周年大會上以
特別決議案批准及向有關機構取得批准後，方可作實。

有關授予董事會的建議授權詳情載列於即將寄發予股東的通函內。

(7) 暫停辦理H股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期間

為確定有權出席股東周年大會及H股股東類別會議並於會上投票的H股股東名單，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五年五月二十七日（星期三）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六日（星
期五）（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H股股份過戶登記，該期間將不辦理H股股份過
戶手續。凡在二零一五年五月二十六日（星期二）下午四時三十分名列本公司H

股股東名冊的H股股東均有權出席股東周年大會及H股股東類別會議並於會上投
票。為使H股股東符合出席股東周年大會及H股股東類別會議並於會上投票的資
格，並非以其名義登記的H股股東應填妥其各自的股份過戶文件，連同相關H股
股票，務必於二零一五年五月二十六日（星期二）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達本公司
位於香港的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
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至1716室。

一般資料

一份載有（其中包括）建議修訂公司章程、建議重選及選舉董事及監事、建議授權發
行短期融資券、建議授權發行中期票據、建議授權於海外市場發行債券的詳情，以
及股東周年大會通告及H股股東類別會議通告之通函將於實際可行的情況下儘快寄
發予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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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在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股東周年大會」 指 謹訂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六日（星期五）假座
中國河南省洛陽市洛龍區開元大道239號鉬都
利豪國際飯店國際會議廳舉行的本公司股東周
年大會

「公司章程」 指 本公司的公司章程，經不時修訂、修改或以其
他方式補充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本公司」 指 洛陽欒川鉬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一間在中國
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A股及H股分別
在上海證券交易所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上市

「中國證監會」 指 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

「歐元」 指 歐元，歐元區的法定貨幣

「H股」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幣0.20元的境外上
市外資股，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
市，並以港元買賣

「H股股東」 指 H股持有人

「H股股東類別會議」 指 謹訂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六日（星期五）股東
周年大會及二零一五年第一次A股股東類別會
議結束後假座中國河南省洛陽市洛龍區開元大
道239號鉬都利豪國際飯店國際會議廳舉行的
二零一五年第一次H股股東類別會議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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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僅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香
港、中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法定貨幣

「上交所上市規則」 指 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

「股東」 指 A股及H股股份持有人

「監事」 指 本公司股東代表監事

「監事會」 指 本公司監事會

「美元」 指 美元，美利堅合眾國法定貨幣

承董事會命
洛陽欒川鉬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李朝春

董事長

中國河南省洛陽市，二零一五年三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李朝春先生、李發本先生、王欽喜先生、顧美
鳳女士及吳文君先生；非執行董事為張玉峰先生及袁宏林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
為白彥春先生、徐珊先生、程鈺先生及徐旭先生。

* 僅供識別


